附件1

取  土  许  可  证
市（县）〔    〕    字第    号

	用地单位名称
	

	建设项目名称
	

	批准取土机关
	

	批准取土文号
	

	土地所有权性质
	

	土地坐落
	

	批准取土面积
	
	取土深度
	

	取土范围
	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

	
	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

	批准取土时限
	自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   年      月

	本证书有效期
	自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   年      月

	备注
	


附件2

天津市非耕地取土申请表

收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用地单位
	单位

全称
	
	用地单位

盖  章

	
	单位

地址
	
	邮  编
	
	

	
	联系

电话
	
	联系人
	
	

	申报人承诺：

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，并对其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任何虚假，将承担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，与许可机关无关。

申报单位（人）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	申请非耕地取土情况
	取土项目
	

	
	土地坐落
	

	
	土地权属
	
	取土面积
	

	
	取土深度
	
	取土时限
	

	
	取土范围
	东至：           南至： 

	
	
	西至：           北至： 

	报送文件及图纸：

一、《取土申请表》；
二、取土项目的批准文件和有关资料；
三、土地权属、地类审核证明；
四、取土方案和防护措施；
五、农村村民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取土的，提供村集体同意取土的书面意见；
六、其他单位和个人取土的，取土用地属国有土地的，提供与区、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订的《取土补偿合同》；取土用地属集体所有土地的，提供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签订的《取土补偿合同》；
七、与区、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订的《土地复垦协议书》。其中《土地复垦协议书》应当载明复垦方式、复垦时间、复垦标准，缴纳土地复垦费的还应当载明土地复垦费的标准、缴纳时间等；
八、取土所在位置分幅现状图和勘测定界图。


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编制

附件3

编号：

取土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存根
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向本机关申请办理取土许可证，本机关于      年     月    日依法受理，并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《取土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取土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

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向本机关申请办理取土许可证手续，并提交了下列材料：
□（一）《取土申请表》；
□（二）取土项目的批准文件；
□（三）土地权属、地类审核证明；
□（四）取土方案和防护措施；
□（五）农村村集体同意取土的书面意见；
□（六）与区、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订的《取土补偿合同》；
□（七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签订的《取土补偿合同》；
□（八）与区、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订的《土地复垦协议书》；
□（九）取土所在位置分幅现状图和勘测定界图。
□（十）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照《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本机关已依法受理。请申请人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持此通知书到本机关领取《取土许可证》或《不予取土许可决定书》。

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附件4

编号：

补正事项告知单存根
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办理取土许可，因要件不齐，本机关依法一次性告知其需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并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向申请人出具了《补正事项告知单》，申请人已经确认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补正事项告知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根据《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天津市取土用地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申请办理取土许可证手续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《取土申请表》；
（二）取土项目的批准文件和有关资料；
（三）土地权属、地类审核证明；
（四）取土方案和防护措施；
（五）农村村民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取土的，提供村集体同意取土的书面意见；
（六）其他单位和个人取土的，取土用地属国有土地的，提供与区、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订的《取土补偿合同》；取土用地属集体所有土地的，提供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签订的《取土补偿合同》；
（七）与区、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订的《土地复垦协议书》。其中《土地复垦协议书》应当载明复垦方式、复垦时间、复垦标准，缴纳土地复垦费的还应当载明土地复垦费的标准、缴纳时间等；
（八）取土所在位置分幅现状图和勘测定界图。
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齐全，需要补充上述要件中的第          
       项材料。本机关已依法一次性告知了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附件5

编号：

不予受理取土许可通知书存根

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申请办理取土许可证手续，因不符合《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天津市取土用地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机不予受理，并于      年     月   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《不予受理取土许可通知书》，申请人已经确认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 编号：

不予受理取土许可通知书
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申请办理取土许可证手续，因不符合《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天津市取土用地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机不予受理。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附件6

编号：

不予取土许可决定书存根
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办理取土许可证，经审查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不符合《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天津市取土用地管理办法》规定。本机关决定不予批准取土许可证，并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《不予取土许可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不予取土许可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你申请办理取土许可证，经审查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依照《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天津市取土用地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批准取土许可证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根据《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本项取土用地业经有关机关批准，现准予取土。特发此证。


本证书在颁发之日起至    年    月期间有效。





填发机关





年    月    日








PAGE  
—6—


